附件3
平凉市崆峒区委报道组公开选调工作人员
奖励加分办法

按照有关规定，现将区委报道组工作人员遴选的奖励加分办法制定如下：

一、加分对象

所有报考选调区委报道组工作人员并能提供相关加分证明的考生。

二、加分办法

1.党报党刊发稿按发稿篇数加分，从2013年至报考截止日期间，在市级党报《平凉日报》发稿，每篇加0.3分；在省级党报《甘肃日报》、《甘肃经济日报》、《甘肃农民报》发稿，每篇加0.5分；在中央级党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农民日报》发稿，每篇加1分；获得区级媒体新闻奖项的每项加0.5分，获得市级媒体新闻奖项的每项加1分，获得省级媒体新闻奖项的每项加2分，加分实行封顶，加分累计超过10分的，以10分计算。
2.加分须提供刊发稿件的党报党刊原件或是由发稿媒体、区委报道组出具的发稿原始依据以及获奖证书原件，以便核实。

三、加分程序

加分计算与审核由区委报道组统一组织实施，按以下程序进行：

1.考生本人须在通知的规定时间前携带加分相关证明材料到区委报道组申请加分；未按期送交材料的视为放弃加分。加分工作一次性办结，逾期不再办理。

2.奖励加分经公开选调工作人员领导小组确认后，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内容：考生姓名、加分类别、加分分值、监督举报电话。

3.对于在加分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考生及协助考生作假的工作人员，将按规定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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